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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激勵教師推動創新創業，落實校園創意發想產業化目標，特定教師研發成果商品化激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對象及流程 

一、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備齊申請表、計畫書及經費需求表向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二、本辦法補助期程為一年，計畫執行 6 個月時辦理期中審查。 

第三條 審查機制 

一、 成立評審委員會針對申請案件進行審查。 

二、 評審委員會成員由 5 至 7 人組成，校長、副校長及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任 2 至 4 位校

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或專家組成。 

三、 評審會議得邀請申請人或申請團隊列席報告。 

第四條 審查項目 

    計畫書內容審查分期初、期中及期末進行，標準如下： 

一、 期初審查：決定是否同意提案及補助款。 

（一） 團隊創業或產品開發能力與經驗 

（二） 產品構想 

（三） 目標市場規劃 

（四） 產業分析、市場分析及 SWOT 分析 

（五） 財務規劃及商業模式 

(六)未來發展方向及預期效益 



二、 期中審查：視其商品化計畫推動進度並配合實地訪查結果，決定補助款。 

（一） 商品化推動程度 

（二） 市場性 

（三） 競賽參賽或獲獎情形 

（四） 實地訪查 

三、 期末審查：視商品完整性並配合展示評估，決定是否繼續輔導成立新創公司。 

（一） 商品完整性 

（二） 潛在顧客回饋建議 

（三） 商品展示評估 

第五條 補助經費 

一、 經審核通過並同意接受本校輔導者，每案至多補助 50 萬元，其中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合計經費至多 18 萬元，每人每

月支領至多 1 萬元，餘得編列經常門業務費或資本門設備費。 

二、 前項補助經費分兩期核撥，須檢據核銷，期初審查通過後即核撥受補助教師第一期款(50%補助款)，期中審查過後即

核撥受補助教師第二期款(50%補助款)。 

三、 聘任專任助理得再申請人事費補助，每月補助 1 萬元，期中審查前至多補助 6 萬元，期末審查前以本計畫研發成果參

與競賽並獲附表獎項者，再補助 6萬元，得於獲獎後 6個月內核銷。 

四、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發展典範科大計畫等專案計畫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六條 團隊權利 

可優先進駐本校創業學園培育空間。輔導資源如下： 

一、 提供進駐空間及基本辦公設備。 

二、 提供創業競賽資訊。 

三、 提供創業培訓與教育訓練。 

四、 提供創業諮詢服務及指導撰寫營運計畫書。 

五、 提供政府補助計畫申請諮詢。 

六、 協助產品或成果推廣。 



七、 協助校內人力資源招募。 

八、 提供融資/信保/專利智財諮詢服務。 

九、 公司經營管理諮詢。 

第七條 團隊義務 

一、 配合本校制定時程達成各項評估指標並提供各項資料。 

二、 配合本校參加創新創業競賽、實地訪查、展示及相關活動。 

三、 期中審查前必須完成商品化計畫並於附表競賽擇一參加，期末審查前必須完成商品原型製作。 

四、 申請補助之研發成果應為本校所有之智慧財產或申請人同意於獲得補助後將該智慧財產與本校共有。 

第八條 回饋機制 

一、 獲補助教師運用本商品化成果所衍生成立之公司或簽訂技術移轉案，應以每年營業淨利之百分之五或技術移轉金實

質回饋學校，累計回饋至少為補助款之二倍。 

二、 前項收入優先扣除本補助款後，得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第八條規定分配予教師。 

第九條 訂定程序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教師研發成果商品化激勵辦法 
獲補助案須參加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及獲得獎項一覽表 

 競賽名稱 符合競賽之規模 符合獎項之額度 競賽期間 主辦單位 

1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創業傑出獎： 

100萬元獎金及 100萬元創業基金 
通過初選：3萬元獎勵金 上下年度各 1次 科技部 

2 龍騰微笑創業競賽 首獎：獎金至高 200萬元 佳作：獎金 10萬元 每年 1至 5月 宏碁基金會 

3 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 
創業圓夢組： 

第 1階段獎金 30萬元 

創業圓夢組： 

第 1階段獎金 30萬元 

每年 10月至 

隔年 2月 
文化部 

4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創新創業競

賽 
第一名：10萬元獎勵品 優勝：1萬元獎勵品 每年 4至 7月 教育部 

5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第一及第二階段： 

補助至高 150萬元 
第一階段：補助 50萬元 每年 6至 8月 教育部 

6 
TiC100智能城市與物聯網經營

模式競賽 
校園自命題冠軍：獎金 20萬元 

校園自命題優勝： 

獎金 3萬元 
每年 3至 8月 國創會 

7 
GlobalTiC Award 全球創新事

業智慧獎 

The Best Global TiC Award： 

1萬美元獎金 

Johnny TiC Award： 

2仟美元獎金 
每年 7至 8月 國創會 

8 搶鮮大賽 創業類冠軍：15萬元獎金 
系統整合實作類優秀： 

1萬元 
每年 4至 11月 經濟部 

9 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 創新服務類金獎：獎金 15萬元 佳作：獎金 1萬元 每年 9至 11月 台中市經發局 

10 詠夢獎 企劃組冠軍：獎金 10萬元 創意組：獎金 2萬元 每年 10至 12月 經濟部 

【備註】1.創新創業競賽規模：符合第一名獎勵 10 萬元或補助 50 萬元以上之競賽規模，皆可專案認定。 

        2.競賽獲獎獎項標準：符合 1 萬元獎勵或 10 萬元補助以上之競賽獎項，皆可專案認定。 

3.各項競賽獎勵規定依該競賽當年度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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